
湘潭县新型工业化—乡镇工业园发展
专项引导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县乡镇工业园的建设和发展，根据《中共湘潭县委 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乡镇工业园发展的实施意见》、2015年5月21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乡镇工业园发展调度会议的纪要”和“湘潭县创新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县财政安排1000万元新型工业化专项引导资金支持乡镇工业园发展。为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镇工业园是指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天易示范区杨河工业园、天易示范区青山皮鞋工业园、天易示范区茶恩竹木工业园、天易示范区花石湘莲产业园（申报成功）。
第三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1、工业园规划区内工业项目建设。杨河工业园工业项目投资1000万元以上且厂区面积10亩以上；青山皮鞋工业园、茶恩竹木工业园和花石湘莲产业园工业项目投资500万元以上且厂区面积5亩以上；所有工业项目必须是2015年后开工建设，并在2016年12月底前完成主体竣工的项目。

2、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投入奖励。由审计局认定的2016年园区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3、园区工业规划、园区宣传、园区招商、企业培训、项目服务等其他公共服务。

第二章    分配办法

第四条  专项资金中500万元用于支持工业项目建设奖励，300万元用于园区基础设施（水电路）建设奖励, 200万元用于园区宣传、园区招商、企业培训、项目服务等其他公共服务。

第五条  2016年各园区新开工工业项目任务分别是：青山皮鞋工业园4个，茶恩竹木工业园2个，杨河工业园河口片2个，杨河工业园杨嘉桥片2个。花石湘莲产业园制定园区详细规划及选址、场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建设奖励根据各乡镇工业项目实际完成数进行安排，标准为每个项目(500/验收合格项目总数) 万元。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奖励，标准为每个园区（300×本园区基础设施投入/各园区基础设施投入总和）万元。

第六条  园区工业规划、园区宣传、园区招商、企业培训、项目服务等其他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科经局）统筹安排。
第三章  申报与批准

第七条  申报专项资金的园区应向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2016年新型工业化乡镇工业园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和《2016年乡镇工业园工业项目建设情况汇总表》。

第八条  园区办公室会同县财政局及有关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核定，并提出具体奖励方案，报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审定。 

第四章  资金使用、拨付与验收

第九条  经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审定的资金分配方案，由县财政局、县科经局联合下文。

第十条  工业项目建设奖励资金拨付到乡镇，由乡镇统筹安排，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园区工作经费，各乡镇工作经费比例必须控制在工业项目建设支持资金的10%以内。各乡镇必须在2017年1月底前将项目绩效评估报告和资金的使用情况书面报送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十一条  园区工业规划、园区宣传、园区招商、企业培训、项目服务等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由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据实拨付到各相关单位。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各乡镇必须设立专账并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县科经局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为湘潭县乡镇工业园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财政局。

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2016年度，从发文之日起实施。     


